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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体育场馆管理条例

(19叨 年 1月 21日 陕西省第八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
2010年 3月 “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体育场馆的管理 ,

发展体育事业,增强人民体质,根据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囚体育法》和伯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,结合本省实·l,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体育场馆的

规划、建设、保护和使用适用本条例。

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体育场馆是指

用于体育比赛、训练、教学以及健身的体

育运动场地、建筑物及其设施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

是本行政区域体育场馆的行政主管部门;

其他狗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

负责体育场馆的监督和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公共体育场铈 ,由 各级体育

行政管理部门或具所属机构实施具体管理 ;

单位自用和经营性的体育场馆由各单位自

主管理,并接受当地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

业务指导和监督。

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全民

健身计划纲要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体

育场馆发展规划,并列入回民经济和社会

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。

建设、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

家对公共体育场馆用地定额指标的规定 ,

将公共体育场馆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

t地利m总体规划,合理布局,统一安排。

第七条 城乡开发区和新建、改建、

扩建居住区,应 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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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、建设公共体育场馆。

开发区、居住区公共体育场馆的建设 ,

应当与开发区、居住区其他工程建设同步

进行。

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体育基

本建设资金和体育事业经费列入基本建设

投资计划和本级财政预算,并随着国民经

济的发展逐步增加。

鼓励省内外一切单位、组织和个人捐

资在本省兴建体育场馆。

第九条 体育场馆建设实行谁投资、

谁管理、谁收益的原则。

鼓励单位、组织和个人采取独资、合

伙、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建设、经

营体育场馆。

鼓励外商、港澳台商投资兴建、经营

体育场馆。

第十条 新建的各级各类学校必须按

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建设体育场馆 ;原佝学

校体育场馆未达到规定标准的,应逐步达

到规定标准;城镇学校密集地区学校体育

场馆达不到规定标准的,可 以建立共用体

育场馆。

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田家机关应

当将自用体育场馆建设纳人本单位总体发

展规划。

学校和其他单位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体

育场铈 ,共设计方案应当征求体育行政管



仄 田 硐 岭 月叼 馋 宵 埋 佘 |。 l

理部门的意见,并在工程竣I验收后一个
月内报当地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

第十-条  公共体育场馆应当向社会

开放,为开展仝民健身活动提供一定时问
的免费服务。对学生、老年人、残疾人参
加体育活动实行优惠,并提供方便。

第+二条 公共体育场馆 nT以 开展适

合本场侪特点的体育性经茼活动,实行有

偿服务或部分有偿服务。公共体育场馆开

展经背活动的收入,应 当用作公共体育场

馆养护经费的补充。

单位自用的体育场侪在保证本单位的

体育训练、竞赛和职△群众性体育活动基

础上,有条件的可以有偿向社会开放。

具他经菅性体育场馆的管理、收费和

服务应当遵守围家和省的有关规定。

第十三条 体卣场什的管理机构,应
当依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体育场馆管理制

度,定期对体育场馆进行维修、养护,保
证体育场馆的正常、安全使用。

使用体育场馆的组织和个人应当爱护

体育场佾及设施,逍守体育场钻的管理
+t定 。

第十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、

破坏公共体育场铈 ,不得擅 自改变公共体

育场馆的用途。

城乡建设确需征用公共体育场馆或改

变公共体育场馆用途的,建设申位应当征

得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同意,报冂级人民政

府批准,并报上级人民政府备案。建设单

位应当按照先建后占原则,以不低于原有

规模和标准建造偿还。

第十五条 临时使用公共体育场饰从

苷非体育活动的,须经体育行政管理部门

批淮。在使用期间不得擅自改建和损坏体

育场馆;造成损坏的,应予修复或者补偿。

第十六条 城乡建设确需征收、征用

学校体育场侪的,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批准。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先建后占和有利

于教学、训练的原则,以不低于原有规模
和标准建造偿还。

第十七条 对在体育场馆筒理工作中

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,由 人民政府
·k者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表彰、奖励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,依照下仞J规

定处理 :

(一 )未向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 ,

巾县级以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,

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二T元以下罚款。
(二 )临时使用公共体育场饨,不按

期归还的,由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归还
和补交体育场饵使用钳,并可处以使用费

的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。
(三 )侵 占、破坏公共体 育场馆的 ,

由县级以上体育行政管Ι里部门责令改正 ,

并可处以一干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;造
成体育场馆损坏的,依 法承柯民事责任 ;

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,由 公安机关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规

定予以处罚;需要追究刑事贡任的,由 司

法机关依法予以追究。
(四 )未经批准擅 自改变公共体育场

俯使用性质的,由县级以上体育行政管理

部门责令改正,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

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

得;造成损失的,应予赔偿。
(五 )公共体育场馆管理单位及共管

理人员未按规定对体育场馆进行维修、养
护,致使体育场馆受到严重损坏的,由所

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责任人给予行政

处分;给使用人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

的,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仟。

侵占、破坏学校体育场馆或未经批准

擅自改变学校体育场馆用途的,由 县级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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⊥教育行政肯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

的规定进行处I牡 。

第十九条 拒绝、Ill碍体育行政符理人

员依法执行公务,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

的,巾公安机关依照 《巾华人民共和△J治安

肯理处罚法》的规定予以处罚;需要追究刑

事责任的,由司法机关依法f以追究。

第二十条 体育行政常理部门及共工

作人员在进行行政处罚时,必须依照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执行。

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,可以依法

中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对单位罚款数额超过五T元 ,对个人

罚款超过一T元的,被处罚的单位或个人

刂以依法要求听证。

第二十一条 体育行政倚I里部闸工作

人员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9t忽职守、拒

绝。k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,山 其所在单位

或其上级⊥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;需要追

究刑事责任的,山司法机关依法予以追究。

第六章 附  则

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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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统一规划和眚理仝省继续教育T作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行政 nF,门 ⊥倚继续教育工作,负 责

本轱区内继续教育的指导、协调、评估和

监督。

教育、科学技术和共他行政部门在各

自的职权范田内,协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行政部门竹理继续教育工作。

第六条 政府部门、行业组织肯理本

系统、本行业继续教育工作,根据全省继

续教育规划,负 责本系统、本行业继续教

育计划的制订和实施。

尢土常部门的企业、事业申位的继续

教育常I裂工仵,由批准或登记设立的机关

的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。

第七条 企业、势业单位实施继续教

育应当履行 「列职责 :

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

(190ˉ 年 5月 31日 陕西省第八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

2010年 3月 药 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 )

第一条 为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素质 ,

发展继续教育↓业,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

建设的需要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网教育

法》、《|l华 人民共和凵科F∮技术进步法》

和有关法律、法规,结合本省实际,制 定

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十本省企业、牛

业中位中lJ在职专业技术人员。

第三条 木条例所称~l续 教茼,是 指

对在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知识技能的补充、

更新、拓展和提高,促使专业技术人员学

习新知识、新技术 ,提高业务技能和锊理

水平。

第四条 继续教育应当贳彻回家的教

育力针,坚 持理论联系实际,学 用结合 ,

按需施教 ,讲求实效的原则。

第五条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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